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士学位授予暂行实施办法 

北航教字„2010‟26 号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参照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有关文件，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德育要求 

（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的本科毕业生符合申请学士学位的德育要求。 

（二）本科毕业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请学士学位： 

1、不满足德育要求者； 

2、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或行为，经教育仍坚持不改者； 

3、违反法律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者； 

4、违反学校规定，受行政记过（含）以上处分者。 

对在校期间受行政记过（含）以上处分的学生，因本人悔改明显、表现特别优秀并受到学院级（含）

以上奖励者，需经本人申请，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通过，方符合申请学

士学位的德育要求。 

第二条  学术水平 

在校学习期间完成培养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符合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术水平

要求。 

（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三条  课程学习和考核要求 

（一）完成本科培养计划规定的德育课程和体育课程（含相应的实践环节）的学习和考试，并取得规

定的计划学分。 

（二）完成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专业理论课程（含教学实践环节）的学习和考试，并取得规定的计

划学分。 

（三）对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专业理论课程（含教学实践环节）有补考记录的计划学分数累计达 25

学分（含）以上者（但补考或重修成绩 70 分（含）以上的科目不累计在内）不能申请学士学位。 

第四条  资格审查 

由本科毕业生向学院提出申请，填写“授予学士学位申请表”。学院教务部门按照申请学士学位的德

育要求、学术水平、课程学习和考核要求对学位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并报教务处复核。 

第五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 

各学院分委员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审核学士学位。各分委员会按照申请学士学位的德育要求、学术水

平、课程学习和考核要求审定每一位申请者的情况，投票表决是否授予学士学位并做出有关授予学士学位

的决议和其它附加决议，由校教务处汇总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 

第六条  学位授予与学位证书的发放 

教务处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负责处理与学士学位审核和授予有关的日常工作。 

（一）学士学位证书由教务处按不同学院学生编号； 



（二）学士学位证书应加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章（钢印）、校长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的名章； 

（三）学士学位证书涂改无效； 

（四）学士学位证书由学院教务部门发至获得学位的学生本人； 

（五）各学院教务部门在填写学士学位证书的同时，填写“学士学位证明书”，加盖校章后，存入学

生档案； 

（六）取得学士学位的时间从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通过之日算起。 

（七）可以毕业但因成绩原因无法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在毕业前后一年内允许选择重考部分课程，

重考后达到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者，可授予学位证书。 

第七条  附则 

（一）本办法自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通过之日起生效，北航教字[2003]9 号文件同时

废止。 

（二）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三）未尽事宜参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